
搜马猎头人才推荐服务协议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
电话：010-89774865
乙方：武汉搜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合中心B座905 

电话：027-84951316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双方同意并签订本协议：


鉴于甲方业务需要，特委托乙方为其推荐、寻访甲方所需招聘的职位。

I. 委托
本合同中所述委托是指甲乙双方书面（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形式：合同、协议、信件、传真、电子邮件等）确认甲方需要乙方推荐、寻访的职位以及该职位所需的关键要求。上述委托为本合同的附件，是本合同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II.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候选人被录用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寻访服务费为已报到候选人第一年年薪（以试用期满待遇为标准）与寻访服务费收费比率的乘积。
	类别
	说明
	寻访服务费收费比率
	担保期
	支付方式
	最低收费
	备注


	猎头服务
	按年薪比例

核算服务费
	20%
	90天
	2次
	¥ 20,000
	详见2）付款方式


备注：①年薪指税前的所有收入，包括基本工资、福利保险、固定津贴、及固定各类奖金，担保期
的起始日为乙方推荐的候选人受雇于甲方的首日（以劳动合同标注日期为准）；
②若按本合同计算出来的寻访服务费低于约定的最低收费，则甲方应该按照本协议达成的
最低服务费向乙方支付寻访服务费；
③乙方提供服务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2） 付款方式 – 候选人到岗且收到乙方开具的正规合法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寻访服务费的百分之八十（80%）；剩余百分之二十（20%）在候选人担保期满且收到乙方开具的正规合法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应在上述约定付款期内，将所有应付款支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3） 乙方账户名称： 武汉搜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沌口支行
          账  号：70060078801000000282
Ⅲ.  担保及义务

1） 若乙方推荐的候选人在担保期内离开甲方（除职位、主要职责、工作地点变化，甲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裁减冗员的原因之外），乙方应另行为甲方免费推荐该职位替代候选人（替代候选人寻访服务费若超过原职位寻访服务费的，甲方须补齐差额）。甲方应当在候选人离职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

2） 若乙方推荐的候选人在担保期内离开甲方，甲方认为无需重新推荐而要求解除协议的，乙方所收款项不予退还；乙方推荐的候选人在担保期后离开甲方的，乙方不退还本合同约定的寻访服务费，也不另行免费推荐该职位替代候选人。

3） 乙方向甲方推荐的候选人，甲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以书面的形式回复此候选人是否已联系或存在于甲方的人才库中，否则视为乙方推荐。

4） 若乙方在委托期内推荐的候选人在委托终止日期后上岗或甲方在提出终止本合约后录用该候选人，甲方仍须按本合约的相关规定向乙方全额支付服务费。

5） 乙方推荐的人选被甲方录用后如仍在甲方任职，乙方不得再将此候选人推荐给另一公司。

Ⅳ.  违约责任 

■  合同一旦签订，甲乙双方均无权修改任何条款，一旦一方违约，须向另一方支付贰万元违约金做为补偿。

■  甲方录用乙方推荐的人员后，如无正当理由超期一个月以上未支付寻访服务费，乙方保留使用法律手段追究责任的权利，甲方将按照应付佣金的贰倍作为对乙方的补偿。

■  甲方违反第三条第4款，乙方保留使用法律手段追究责任的权利。

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由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Ⅴ.  候选人

2）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推荐服务是保密的，并且甲方不应向任何第三方、组织或与其有关的人员（以下统称“关联方”）再行推荐。乙方向甲方推荐候选人之日起的12个月内，如果甲方直接聘用了上述候选人，或者甲方将上述候选人介绍或推荐给了上述关联方并导致关联方与候选人产生长期或短期的雇用关系，甲方应无条件并及时、足额的向乙方支付依照本合同收费标准所述计算出来的寻访服务费。

2）甲方从乙方获知候选人个人信息的(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电话、地址、电子邮箱地址，身份证号、社保账号等)(以下称"个人信息")，应采取合理的管理手段、技术以及物理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机密性和安全性。甲方承诺个人信息将仅为履行本合同之目的而使用，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贩卖、传播、披露给任何第三方。若甲方自行获得个人信息并披露给乙方的，甲方保证这些信息均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收集和披露。若甲方违反本条导致任何第三方对乙方提出的赔偿、诉讼等主张，从而导致乙方损失的，甲方应赔偿乙方由此造成的实际损失。

Ⅵ.  雇主责任

    尽管乙方将尽责依照甲方需求找寻合适的候选人，但甲方作为雇主应当对自己雇员的最终选择、录用、持续工作监管承担全部责任。对于候选人个人原因造成甲方的损失、损坏或费用等乙方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Ⅶ.  其它

1） 附件有效性：本合同所附任何附件，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均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条款的变更和修改 - 未经双方书面许可，不得变更本合同条款。

3） 生效及期限：本合同自最后一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合同章）之日起生效。有限期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

4）合同终止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终止：

■   根据有效期条款，本合同期满的；

■   经任何一方提前30日书面通知的。

5） 本合同终止后，本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对终止日前提供之服务仍然有效。

6） 适用法律 -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

7） 保密 
乙方保证对甲方为委托招聘而提供的任何商业信息、技术资料及员工信息，仅用于完成为甲方提供

的招募服务。本条款在本合同终止后二年内持续有效。
8）本合同在甲方所在地签订，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每份均具同等效力。

   （以下空白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武汉搜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盖章）
代表：



                             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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